桃園市 106 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精進國民中小教學品質國民教育輔導團 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小組國中到校輔導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與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 教學品質要點
（二）桃園市 106 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三）桃園市 106 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 小教學品質計畫

二、目的：
（一）規劃並落實執行國教輔導團輔導小組到各國中進行輔導訪視，協助學 校教師改進教學以提升教學成效。
（二）輔導學校以學習社群模式運作領域教學研究會，協助學校解決領域課 程實施、議題融入教學與分組合作學習之相關問題。
（三）宣導與溝通重要教育政策訊息，提供諮詢輔導及問題座談。
（四）透過發掘與表揚亮點社群運作，協助並促進校際互動交流，符應各校 及領域個別需求，以建立到校輔導效能回饋機制。
（五）到校輔導計畫結合本輔導小組競爭型計畫建置之教學資源平台，建立 輔導員參與輔導學校教師學習社群備課、觀課及議課之模組，及教材 協作之機制，落實教學現場的經驗分享與回饋，以確實提升師生的教 與學的品質。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小組 
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

四、活動內容
（一）實施方式：

為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提升國中小教學品質」各項方案，本團 自 104 學年度起到校輔導中程目標：推動學校運用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 等方式提升教與學之品質。(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時按 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要點第六點)

（二）實施期程：104 學年度第一期至 106 學年度第二期（合計 6 個學期）。

（三）辦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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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3~104 年度已辦理及 105 年~108 年待辦理國中綜合領域到校輔 導學校一覽表
（加註申請 103、104 學年度各校以綜合活動領域申請教師學習社 群學校）

	編 號
	
校名
	訪視 時間
	申請社 群年度
	編 號
	
校名
	訪視 時間
	申請社 群年度

	1
	過嶺國中
	104 上
	
	30
	草漯國中
	107 下
	

	2
	新明國中
	107 下
	
	31
	經國國中
	105 上
	

	3
	大崙國中
	107 下
	
	32
	大有國中
	107 下
	

	4
	興南國中
	103 下
	103
	33
	會稽國中
	105 下
	

	5
	內壢國中
	104 下
	103/104
	34
	青溪國中
	108 下
	103

	6
	自強國中
	104 下
	
	35
	慈文國中
	106 上
	

	7
	東興國中
	103 上
	
	36
	建國國中
	106 下
	

	8
	龍岡國中
	103 上
	104
	37
	中興國中
	103 上
	103

	9
	龍興國中
	104 下
	104
	38
	文昌國中
	107 上
	



	編 號
	
校名
	訪視 時間
	申請社 群年度
	編 號
	
校名
	訪視 時間
	申請社 群年度

	10
	平南國中
	108 下
	
	39
	同德國中
	103 下
	104

	11
	東安國中
	108 上
	103
	40
	桃園國中
	106 上
	

	12
	平鎮國中
	103 下
	104
	41
	福豐國中
	104 上
	103

	13
	中壢國中
	104 上
	
	42
	壽山國中
	106 下
	

	14
	平興國中
	103 下
	103
	43
	大崗國中
	107 上
	

	15
	石門國中
	103 上
	103
	44
	龜山國中
	106 下
	

	16
	龍潭國中
	103 上
	
	45
	幸福國中
	106 上
	

	17
	凌雲國中
	105 上
	
	46
	迴龍國中小
	104 下
	103

	18
	武漢國中
	104 下
	
	47
	大成國中
	103 下
	104

	19
	瑞原國中
	107 上
	
	48
	八德國中
	108 上
	

	20
	楊梅國中
	108 上
	
	49
	仁和國中
	105 上
	103/104

	21
	仁美國中
	108 上
	
	50
	大溪國中
	108 下
	103

	22
	楊明國中
	104 上
	
	51
	大漢國中
	104 下
	

	23
	楊光國中 小
	105 下
	
	
52
	介壽國中
	105 下
	103

	24
	富岡國中
	107 上
	
	53
	大園國中
	108 下
	

	25
	大坡國中
	105 下
	
	54
	竹圍國中
	108 上
	103

	26
	永安國中
	106 上
	
	55
	大竹國中
	105 上
	

	27
	新屋國中
	106 下
	
	56
	光明國中
	108 下
	

	28
	新坡國中
	106 上
	
	57
	山腳國中
	105 上
	103

	29
	觀音國中
	107 上
	
	58
	永豐國中部
	104 上
	103/104



[bookmark: _GoBack]2. 106 年度國中綜合領域到校輔導辦理時間：

	場次
	日期
	時間
	受訪學校
	備註

	1
	106.10.24(二)
	9:00-12:00
	幸福國中
	


申請學習社群 

	2
	106.11.21(二)
	9:00-12:00
	桃園國中
	

	3
	106.12.05(二)
	9:00-12:00
	  永安國中
  新屋國中

	

	4
	106.12.12(二)
	9:00-12:00
	富岡國中
	



3. 國民教育輔導團國民中學到校輔導流程表：

	
	已申請學習社群學校
	未申請學習社群學校

	時間
	主題
	主持人
	主題
	主持人

	09：00
│ 09：20
	
報到─ 相見歡
	受訪學校校長
、綜合領域輔導 團召集校長
	
報到─相見歡
	
受訪學校

	

第一節 9：20
│ 10：05
	
主題 觀課
/   由受訪學 校領域教 師授課
	


受訪學校 領域召集人
	1.輔導團與受訪學校 人員介紹（5 分鐘） 2.受訪學校綜合活動 領域課程實施概況
簡介（30 分鐘）
3. 回饋交流 (15 分 鐘)
	

領域召集校長
、      受訪學校校長 及領域召集人

	
第二節 10：15
│ 11：00
	主題觀課
/   由綜合領 域輔導員 授課
	

綜合領域輔導 團召集校長
	

共同備課（70 分鐘）
	
領域召集校長 副召集校長 聘任輔導員

	第三節 11：10
│ 11：55
	
主題 議課
	
受訪學校校長
、綜合領域輔導 團召集校長
	
微型教學（15 分鐘） 綜合座談（30 分鐘）
	
受訪學校校長 領域召集校長 副召集校長



五、預期效益與成效評估：
（一）預期效益
1.於團務會議中合併進行到校輔導檢討，針對到校輔導專題報告或觀 課、議課之實踐，針對各校教師提出之問題與各校課程實施狀況提 出討論，擬定改進與輔導策略，作為開設召集人增能研習、工作坊 的參考。
2.透過到校輔導協助各校教師建立「共同備課」、「觀課」、「議課」的 專業對話與分享機制，針對受訪學校綜合領域教師是否已形成教師 學習社群透，提供不同到校輔導模組，搭建教師不同階段精進教學 的鷹架，期兼顧有效教學經驗與技巧分享等「示範」、「觀課」、「議 課」與「交流」、「諮詢」服務活動，達到教師精進教學之目標。
3.能傳達課程政策、輔導團資源服務，實際協助學校解決課程與教學 之相關問題，鼓勵並協助未申請領域教師學習社群之學校，形塑能 聚焦教師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的精進教師教學的專業社群，以促 進有效教學的實踐。
4.深入各校實際了解領域發展現況，帶動教師專業成長，透過「補救 教學」教材協作來搭建與促成跨校合作之「教師學習社群」鷹架。
（二）成效評估
	參考層面
	目標
	預期成效
	評估方式
	評估效標
	評估工具

	

參與者反應
	各校實際 了解領域 發展現況
	協助解決領 域社群發展 問題
	到校輔導 綜合回饋
	1. 參與者滿 意度
2. 參與者建 議
	到校輔導 綜合回饋 表

	

參與者學習
	搭建教師 不同階段 精進教學 的鷹架
	聚焦教師共 同備課、 觀 課與議課， 促進有效教 學的實踐。
	學生參與 情形
	1. 共同備課 產出
2. 公開授課 教學目標 達成情形
	課 室 觀 察 記錄表

	

學生學習 結果
	有效學習
	沒有客人的 教室
	
	1. 每一位學 生均能積 極參與並 達 成 目 標。
	課 室 觀 察 記錄表
學 生 學 習 單



六、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
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專款項下支應；經費概算詳如下表。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實施計畫   國中組到校輔導經費概算表項次
項目（內容）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備註
1
印刷費
40
150
人次
6,000
紙本、光碟資料之印製與壓製。(每場次輔導小組與受訪學校人員預估25-30人)
2
教材教具費
3,000
1
式
3,000
共同觀課用之探索教育、牌卡…等教材教具。
(市款支應)
3
差旅費
7,000
1
式
7,000
覈實支付
4
雜支
800
1
式
800
業務費之5%
合計
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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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八、本計畫陳市府教育局轉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准後實施。
image1.png
ESEELT o

L 5.0

BEOBR A [] RRIEA-HERAH

FIREI 2K A4~ 8

EXEETY 3 ®RRRMMBEEE
BRI A

MERR P B
BARERHS
wHitg

i

l

BERARIRATHER MM, REMG2PRHERAREHN IS
FTREHGRERHGBR () ASERRRFERMGFDEGHT





image2.png




